
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年新增 1 万吨鱼油技改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6 月 22 日，公司山东禹王制药有限组织相关人员对山东禹王制药有限

公司年新增 1 万吨鱼油技改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和审批部门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年新增1万吨鱼油技改项目 

建设单位：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山东禹城市通衢路2731号 

建设内容：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年新增1万吨鱼油技改项目主要是通过对

原有产能小的设备进行替换改造，达到年新增产能1万吨。建设内容包括酯交工

序新增6个20吨搅拌釜替换原有的5吨搅拌釜、新增2台15吨的包合釜、1台分离机；

蒸馏工序新增1套分子蒸馏塔替换3套产能小的分子蒸馏塔；拼混工序新增2个10

吨的拼混釜替换原有的1个1吨、1个5吨的拼混釜；脱色工序新增2个10吨脱色釜

替换原有的1个3吨、1个1吨脱色釜；新增2个150吨、1个70吨、1个300吨及8个20

吨储罐对馏分进行储存。同时为达到药品与保健食品尾气单独处理的目的，新增

一套尾气处理设备。技改完成后，新增精制鱼油3000t/a。全厂共精制鱼油3910

吨/年，软胶囊8.77亿粒/年，硬胶囊1亿粒/年，片剂1.2亿粒/年。本技改项目不新

增员工，由其他岗位调剂，建设项目职工人数184人，年工作300天，采用3班工

作制，每班工作8小时，年工作时间为7200h。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年8月，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

制了《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年新增1万吨鱼油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

年5月2日，山东省禹城市环境保护局以禹环报告表[2018]59号文对该项目环评报

告予以批复。 

2019年5月，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

南 污染影响类》等有关要求，开展相关验收调查工作，同时委托淄博圆通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日至2日进行了竣工验收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并进

一步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检测报告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编制完成了本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680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5万元，占实际总投资0.74%。

（四）验收范围 

验收内容为《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年新增1万吨鱼

油技改项目》及其批复文件所列的主要建设内容、配套建设环保处理设施、环境

风险防控设施及公辅工程等。 

1、对项目的实际建设内容进行检查，核实项目地理位置以及平面布置，核

实项目的产品内容以及实际生产能力、各个工段原辅材料的使用情况、项目设备

的安装使用情况； 

2、检查项目各个单元的污染物的实际产生情况以及相应的环保设施实际配

置情况和实际运行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现场调查与核实，主要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环评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是否重大变更 

1 
6 个 150t、1 个 70t 粗鱼油

储罐，在现有停车场位置 

现场实际为 2 个 150 吨、1 个 300 吨、1 个 70 吨、

8 个 20 吨的储罐对馏分进行储存 
否 

2 

鱼油精制恶臭：水喷淋-药

剂除味-除雾-低温等离子

分解+15m 高排气筒排放； 

酯交化工序产生的恶臭经水喷淋+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后经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蒸馏、拼混

及脱色工序中产生的恶臭经 2个碱液喷淋+低温等

离子分解后经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否 

3 
2 台分子蒸馏塔、2 套蒸馏

设备 
实际只上一台分子蒸馏塔，本次验收不再新上 否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 号，环境保护部办公厅，2015.06.04）以及《水电等九个行业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境保护部办公厅，2015.06.04）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项目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的范畴。 

验收生产工况：验收时生产负荷为80%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http://www.mep.gov.cn/gkml/hbb/bgt/201506/W020150610509878828564.pdf
http://www.mep.gov.cn/gkml/hbb/bgt/201506/W020150610509878828564.pdf


1、废水 

技改项目新增废水主要包括水洗废水；原有项目的生活污水排入厂区化粪

池，水洗废水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完成后与厂区其他废水经市政污水管网

排入禹城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2、废气 

技改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导热油炉烟气、鱼油精制恶臭、污水处理站恶臭。 

（1）导热油炉烟气 

技改工程将依托现有 1 台 2t/h 导热油炉，燃料为天然气，用于鱼油精制用热， 

导热油炉烟气中主要污染物是 SO2、NOx 和烟尘，采用低氮燃烧器处理后

经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P4）排放。 

（2）鱼油精制恶臭 

酯交化工序产生的恶臭经水喷淋+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一根 15 米高排

气筒（P1）排放。 

蒸馏、拼混、脱色工序产生的恶臭经 2 台碱洗喷淋+低温等离子分解处理后

经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P2）排放。 

（3）污水处理站恶臭 

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经逆流式雾化碱喷淋+光催化氧化配套工艺处理后经

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P3）排放。 

3、噪声 

技改项目噪声源主要为车间内加工设备，包括搅拌釜、拼混釜、脱色釜、分

子蒸馏塔、离心机、包合釜、预热釜等，噪声值在 75~85dB(A)之间。通过在厂

区内合理布局，厂房墙壁阻挡以及距离衰减后，减小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活性炭（食用级）、蒸馏副产物、污水站污

泥、废气处理设备中的废活性炭、废 UV 灯管、废润滑油及废润滑油桶。 

（1）废活性炭：本项目新增废活性炭产生量为 235t/a。技改项目使用的活

性炭为食用级活性炭，用于过滤食品级鱼油，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年版）中危险废物，属于一般废物，暂存固废间，由厂家回收。 

（2）蒸馏副产物：技改工程新增蒸馏副产物产生量为 7000t/a。集中收集后

外售。 



（3）污水站污泥：新增污水站污泥产生量为 24t/a。定期外运堆肥。 

（4）废气处理设备中产生的废活性炭：年产量为0.1t，暂存危废间，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置。 

（5）废UV灯管：废UV灯管年产量为0.01t/a，暂存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

位处置。 

（6）废润滑油：年产量为1t，暂存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7）废润滑油桶：年产量为10个，0.2t/a（20kg/个），暂存危废间，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气 

有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2019.6.1-2 号），导热油炉排气筒中颗粒物

最大排放浓度为 9.6mg/m
3，SO2 未检出，NOx 最大排放浓度为 14mg/m

3，均满足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中相关标准的要

求； 污水处理站废气排气筒中硫化氢的最大排放速率为 1×10
-4

kg/h，氨的最大

排放速率为 0.008kg/h，臭气浓度为 171（无量纲）， 蒸馏、拼混、脱色工序排

气筒氨的最大排放速率为 0.012kg/h，臭气浓度为 229（无量纲），脂交换工序排

气筒氨的最大排放速率为 0.014kg/h，臭气浓度为 174（无量纲），均满足《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相关标准要求。 

无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2016.6.1-2），厂界颗粒物无组织监控点最

大浓度为 0.317mg/m
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硫化氢、氨、臭气浓度无组织监控最大排

放浓度为 0.006mg/m
3、0.43mg/m

3、18（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要求。 

2、废水 

经检测：本项目污水处理站总排口中 SS 最大日平均浓度为 6mg/L、BOD5

最大日平均浓度为 21.8mg/L、COD 最大日平均浓度为 66mg/L、氨氮最大日平均



浓度为 1.12mg/L、硫酸盐最大日平均浓度为 364mg/L、动植物油类最大日平均浓

度为 0.08mg/L；化粪池出口中 pH 范围为 7.49~7.60、SS 最大日平均浓度为 5mg/L、

BOD5 最大日平均浓度为 3.5mg/L、COD 最大日平均浓度为 8mg/L、氨氮最大日

平均浓度为 1.01mg/L 检测结果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B 等级标准。 

3、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2019.6.1-2），厂界共布设 4 个噪声点位，

1#～4#测点昼间噪声测值范围为 53~58dB（A），夜间噪声测值范围为 43~46dB

（A），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区

要求。  

4、固体废物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与环评基本相符，并合规处置。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技改项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1.65t/a，实际排放总量0.24t/a，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五、验收结论 

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年新增1万吨鱼油技改项目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建立

了环境管理制度，项目主体工程及环境保护设施等总体按环评批复的要求建成，落

实了环评批复中的各项环保要求，无重大变动，验收监测期间污染物达标排放，具

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1、进一步规范危废间和一般固体暂存间，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2、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站废气收集设施，减少恶臭气体排放。 

3、进一步规范事故废水导排系统。 

4、加强各类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妥善处置和长期稳定达标。 

                                    

                              

 

                                   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盖章）                          

                                   2019 年 6 月 22 日 


